
关于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体系
与强制劳工人数若干问题考

居之芬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国内新发现的重要日伪挡案文献 ,对关于“日本在

华北的劳务掠夺体系”、“1942年后日本向东亚各地输出华北劳工之政策手

段”、“日本在华北本地矿山企业使用强制劳工人数”、“在华北修军事工程使

用强制劳工人数”、以及“在蒙疆使用强制劳工人数“等 ,分别进行了详实考

证。使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向前跨进了一步 ,并为当前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

题———即日本强掳中国强制劳工问题 ,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　日本侵华　强制劳工

本人在《抗日战争研究》杂志 2001年 1期发表的论文《二次大

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以下简称《中国强制劳

工人数初考》)中 ,对日本在战争期间使用中国强制劳工总数做了

分类初步考证。此文成文于 2000年夏秋 ,至今过了一年多时间 ,

我们对国内所存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的档案文献又做了全面深

入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经过这些工作 ,使我们对上述论文论及的

问题与数字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充实的证据。在此 ,我们依据

新充实的档案文献对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体系与强制劳动人数等

若干问题作进一步专题考证 ,以充实上文论证。

一　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体系考

关于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制体系 ,本人在 1999年曾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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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机关———华北劳工协会的组织机构作过系统阐述 ,对该协

会的性质及幕后的权力决策机关曾提出过质疑与探讨。但因当时

国内发掘与公布的劳工档案文献颇少 ,故对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

统制的主体———其幕后权力决策体系实际上并不清楚。

帮我们揭开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主体内幕的 ,是兴亚院

华北连络部劳务室 1940年底编写的《华北劳动问题概说》和日本

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1943年 10月的一份“极密”调查报告 :《事变

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业及劳动事情》。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劳

务室是 1940年 9月设立的①,作为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的决

策机关之一 ,为担当这一重任 ,于成立伊始即组织各方力量对

1940年底前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制工作做一全面调查和总

结 ,撰成此书 ,以为今后决策之用。故其提供的 1940 年底前的日

本华北劳务工作情报是比较全面可信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由日本华北开发公司调查室与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联合组成 ,是

专给日本华北方面军提供政治、经济、文化专题研究情报的情报机

关。②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制体系到 1943 年底基本健全和

确立 ,故该所在 1943年 10月所提供的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体系形

成的情报也较为全面和可信。

这两份文件均证明了华北劳工协会日人理事川井正久在

1942年 11月《华北劳动时报》1期上发表的论述 :“日本在华北的

劳务统制主体 ,在中央是华北方面军与兴亚院华北连络部 ,在地方

是各级华北军特务机关及其主持下的‘劳务统制委员会’”,华北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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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华北治安战》(上)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天津人民出版

社 1982年 6月版 ,第 187页。

〔日〕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事变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业及劳动事情》(油印)

1943年 10月 ,第 278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



工协会只是代上述机关办理具体事务的执行机关①是确实的。

两份文件告诉我们 ,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体系的形成与

确立 ,在七七事变后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即 1941 年 7 月华北劳

工协会成立前的部分统制与骗招劳工阶段和劳工协会成立后的全

面统制与强征劳工阶段。

在第一阶段 (1937年 7月 7日～1941年 7月 8日) ,由于华北

占领区初建 ,1940年前日本在华北的战争经济尚处于恢复和初建

时期 ,对劳力需求不大。因战祸和水患形成的大批华北难民和失

业劳力主要是向满洲和蒙疆输出。赴满洲劳工的募集 ,主要由满

洲劳动统制委员会派遣的大东公司和满洲劳工协会驻华北各地办

事处先后负责招募、审查、发放身份证、劳工证 ,并负责押运输送。

由于募集劳工数字巨大 ,他们也委托华北当地私营劳务公司代为

募集。为抑制在华北蜂涌而生的众多日伪私营劳务公司为赢利而

哄抬募集费用 ,降低募集质量 ,受日本华北方面军指使 ,1938 年 6

月起 ,在北京、天津、河北保定、河南开封日人控制的新民会里陆续

设置了劳工协会 ,利用新民会的组织网络 ,协助大东公司在上述四

省、市骗招劳工输往满洲。② 1939年 7月日本在蒙疆设立了劳动

统制委员会 ,也开始从华北骗招劳工输往蒙疆。又由华北方面军

主持 ,使新民会总部与蒙疆联合委员会签定了《关于蒙疆华北劳工

分配协定》,规定输往蒙疆的华北劳工一律由新民会劳工协会负责

招募、审查、发放劳工证。③在山东 ,1938年 10月华北方面军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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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前揭《华北劳动问题概说》,第 236～237页、第 223～224页。

兴亚院华北连络部 :《华北劳动问题概说》,1940年 12月版 ,第 220～224页。华北

综合调查研究所 :《事变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业及劳动事情》,第 277～278页。

〔日〕川井正久 :《华北劳务对策的方向》(附 :华北劳工协会的使命) ,载华北劳工协

会 :《华北劳动时报》,1942年 11月 ,第 1期 ,第 14页。



济南陆军特务机关主持设立了山东劳务公司负责对全省劳工的骗

招、分配和协助输往满洲事项。但青岛特别市比较特殊 ,不但日侨

多、日资企业集中 ,需劳力多 ,且又是山东劳工输往满洲的主要口

岸。而青岛地区不光受日本陆军华北方面军管辖 ,还受日本海军

节制。为调整青岛本地所需劳力与对外输出劳工的关系 ,1938年

9月由青岛特别市陆军和海军特务机关共同支持 ,以日人操纵的

青岛地区青帮黄道会出面组织了“山东劳工福利局”,除解决本地

日资企业所需劳工外 ,也协助向伪满骗招输出劳工。①

这一阶段 ,日本在华北负责骗招输出劳工的官方机构尽管极

不统一 ,但所有在华北募集劳工的事均受日本华北方面军管辖批

准是确定无疑的。华北方面军总部特设立参谋部第四课主管华北

占领区的政治经济和劳务等事宜。在华北各地区则主要由华北方

面军驻各地陆军特务机关主管批准劳工募集输出事项。②

1939年 3月日本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在北京成立 ,代表日本政

府对华北占领区实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殖民统治 ,但行政上同时

受日本政府兴亚院和华北方面军的双重领导。③ 1939 年下半年 ,

由于华北劳工同时要向满洲、蒙疆大量输出 ,与华北本地企业和军

事用工逐渐发生矛盾 ,日本各方要求在华北设立统一的一元化的

劳务统制分配机关———华北劳工协会的呼声日高。据关东军与华

北方面军于当年初签署的协议 ,9 月华北方面军第四课与兴亚院

华北连络部联合作出设立华北劳工协会的决定 ,并制定了“华北劳

工协会筹备设立计划的根本方针”及协会设立的各项文件。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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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方面军第四课与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出面 ,经过近半年与满洲、

蒙疆、新民会及华北各地的劳务统制募集机关及日方主要用工单

位的紧张磋商 ,制定与达成了华北劳工协会设立并统一在华北的

各种劳工募集机关的全套方案与协定。但因华北劳工协会由日本

华北方面军、兴亚院华北连络部一手策划 ,协会的主要成员、实际

操纵者与受益者也是日方 ,而公开却偏要打着“华北临时政府实业

部下属机关”和“中国财团法人”的旗号 ,主要经费也要由临时政府

支出 ,故受到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的反对 ,使日方原定在 1940

年初设立华北劳工协会的计划受挫。于是 ,1940年 9月兴亚院华

北连络部设政务局劳务室 ,同时在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内设“中央劳

务统制委员会”,负责在华北实施劳务统制与计划分配的日常事

务 ,以加快华北劳工协会筹设步伐。直至 1940年 3月汪伪政权成

立 ,华北临时政府撤销 ,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6月王克敏下台 ,大

汉奸王揖唐担任委员长 ,全盘接受日方议案 ,使华北劳工协会于

1941年 7月 8日正式成立。①

1941年 7月前 ,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系统很不健全和统

一 ,且主要偏于募集统制机能 ,但仍可绘制出其部分掠夺统制体系

的脉胳 (见附表 1) 。

1941年 7月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 ,随着这一公开的劳务掠夺

执行机关组织机构的逐步健全 ,其幕后的劳务统制主体也逐步健

全和确立起来 ,1943 年 12 月第三次华北满蒙华中劳务连络会议

通过实施《确立劳工供出体制纲要》后 ,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

制体系基本健全和确立。其结构大致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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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941年 7月前 ,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系统示意图

地 域

职
能 掠 夺 统 制 主 体 执 行 机关

中
　
　
央
　
　
　
　
　
　
　
　
　
　
地
　
　
方

华北方面军
参谋部第四课

(1938年末～　→
1939年初设)

↓
天津特别市
特务机关
│

河北省陆军
特务机关
│

河南省陆军
特务机关
│
济南陆军
特务机关
│

青岛特别市
陆军、海军
特务机关

兴亚院华北
连络部劳务室→
华北中央劳务统制
委员会

(1940年 9月设)
→

→

→

→

→

赴满劳工统招 :
大东公司与满洲劳工协会
赴蒙劳工统招 :
新民会劳工协会总部
　　

↓
新民会天津都市
指导部劳动协会
│(同上)
河北省新民会
劳工协会
│(同上)
河南省新民会
劳工协会　(同上)
│

山东劳务公司
(掌管全省劳工募集 ,
协助向满输出劳工)
山东劳工福利局

(掌管青岛地区劳务供需
调整及向满洲输出劳工)

　　(注 :→为领导监督关系 ,—系平级关系)

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主体 ,在中央是华北方面军第四课

与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劳务室 (受连络部政务局、经济局双重领导) ,

它们是制定华北劳务政策与计划的权力决策机关。与华北方面军

第四课相比 ,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劳务室更偏重主持日常的劳务统

制事务 ,如对华北劳工供需状况的随时调查 ,对华北劳工动员分配

计划的制定 ,对华北劳工赁银与募集费的调查与统制等。1942年

11月兴亚院华北连络部撤销后 ,由大东亚省驻北京使馆经济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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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劳工事务。①

华北方面军第四课和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劳务室制定了政策计

划后交由华北劳工协会总部执行。劳工协会总部公开身份是华北

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劳工局下属的“中国财团法人”,其组织、人事

和业务按《条例》规定理应受实业总署劳工局管辖 ,但实际上用华

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的话说 :“由于迄今为止的治安、政治的关系 ,一

直是由华北方面军、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实施监督指导是理所当然

的事实。”且其 4名理事中的 2名直接由日方任命日本人担任 ,中

方担任的 2名理事中 ,首任理事长虽由新民会副会长殷同担任 ,但

其常年不出席会议 ,1943 年初即病逝 ,主要会务由日人理事兼总

务部长的川井正久负责。②

对华北地方劳工事务实施统制的主体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下属

各部队的陆军特务机关及其主持下的各级“劳务统制委员会”(或

分会) 。兴亚院华北连络部虽是直接主持华北政务和经济的机关 ,

但其除在青岛特别市设了一个办事处 (主要为协调青岛日本陆军

与海军的统治关系)外 ,并无其他的下属与基层组织 ,因此可以说 ,

对华北劳工实施掠夺统制的主体从始至终 ,从上到下 ,均是日本华

北方面军主管地方政务的特务系统。据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报告

揭示 ,到 1943年 10月 ,华北各省、特别市及重要产业与劳工集散

地的北京、天津、青岛③、保定、济南、太原、开封、徐州 ,以及山海

关、唐山、塘沽、石门、阳泉等省地市陆军特务机关都先后主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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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劳务统制委员会或分会”①,形成了代表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

省市道县实施全面劳务统制的权力决策网。它们负责指导与监督

辖区内劳工协会各机关执行劳务统制各项政策和计划 ;负责对辖

区内劳力和运输工具供需状况的调查与分配的调整 ,负责对劳工

与搬运工具赁银的统制及其他统制业务 ,并对违反劳务统制条例

者进行处罚。②

与此相应 ,华北劳工协会也在华北五省省会与特别市北京、天

津、青岛、济南、保定、太原、开封、徐州设了 8 个办事处 ,在重要产

业与主要劳工集散地或转运口岸的石门、张店、潍县、唐山、塘沽、

新乡、归德、海州、山海关、古北口、威海卫、芝罘 (烟台市) 、龙口等

中小城市设了 14 个办事分处。1944 年 1 月起在河北、山东两省

及苏淮地区的 16 个实验县设县事务局 (1944 年 8 月后又扩大到

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 4省的 40个县设县事务局) ,秉承华北方

面军各级特务机关与劳务统制委员会或分会的旨意 ,办理具体劳

务掠夺统制业务。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报告承认 :劳工协会各省

市的办事处、办事分处长虽由各地伪政权行政长官兼任 ,但仅是虚

职 ,“其实际的主宰者———(办事处、办事分处的)主任全部由日本

人担任”。不仅如此 ,劳工协会中“多数的日本职员都配备在对实

际事务的指导的地位”,该报告称 :“因为华北现在尚处于作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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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统制委员会”的组成 ,以“天津地区劳力统制委员会”为例 :18名委员 ,军队与

特务机关代表共 8名 ,日本宪兵队、领事馆、警察、新民会、劳工协会、建设总署代表

各 1人 ,市公署代表 4人。可见由日本军、警、宪、特控制。



区”,不得“不以日本人的知识、经验来担当暂时的援助的任务”。①

综上所述 ,我们可将确立后的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制体

系绘成简明示意图 ,以使读者对其有鲜明深刻的认识 :

1941年 7月后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体系示意图 (附表 2)

地 域

职
能 掠 夺 统 制 主 体 执 行 机关

中
　
　
央
　
　
　
　
　
　
　
　
地
　
　
方

华北方面军
参谋部　 →
第四课
│
│
↓
省、特别市
陆军特务　 →
机关 (8个)
│
↓
道、市特务
机　关 →
│
│
↓

县特务参事
或指导员

兴亚院华北连络
部劳务室　 →

(1942年 11月
后由大东亚省驻
北京使馆经济局
继任)
省、特别市
劳务统制　 →
委员会 (8个)
│
↓

地区市劳务统制
委员会　 →
或分会 (14个)
│
↓
→

华北劳工
协会总部
│
│
│
↓

华北劳工协会
驻省、特别市
办事处 (8个)
│
↓

华北劳工协
会驻中小城
市办事分处

(14个)
↓

劳工协会县
事务局

　　注 : →表明领导监督关系

由上图可以看出 ,到 1943 年末 ,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制

体系已较完备、统一和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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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2年后日本向东亚各地强征、输出

华北劳工之政策、手段考

　　1942年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侵略战线扩大 ,日占区

各方对劳力的需求成倍增加 ,华北劳工不仅要满足本地企业矿山

迅速扩大对劳力的大量需求 ,要继续完成向满洲、蒙疆、乃至华中

输出劳力的任务 ,还要向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土大量输出 ,故华北真

正成了日本“在东亚的劳力供给之源泉地”。①我在《中国强制劳

工人数初考》一文中指出 ,1942年 1月至 1945年 8月日本向东亚

各地强征输出华北劳工总数达 262. 5万人。该数字因为每项都有

日方挡案文献的统计为据 (请看上述论文) ,比较可信 ,故在此不赘

叙。本文仅就 1942年后日本在华北输出劳工的摊派强征政策及

各种强征手段作一详细阐述与考证。

1942年后日本向东亚各地输出华北劳工基本实行统一的“摊

派强征”政策 ,即 1942年 1月至 1944年 8月由华北劳工协会出面

实施的“划地区摊派强征制”和 1944年 9月后至 1945年 8月战争

结束时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伪政权系统出面实施的“强力行政供

出制”。在此先阐述其主要政策。

日本对输往华北境外 (包括国外)劳工实施“划地区摊派强征

制”是 1941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华北满蒙劳务连络会议讨论决定实

施的。该会通过的涉及“划地区摊派强征制”的文件有两个 :一是

《暂行华北劳工募集管理要领》,二是《华北劳工募集之地域分配计

划要领》。前者规定 ,凡输往华北境外或国外的劳工之募集 ,无论

多寡都必须持有境外或国外劳务统制机关的募集证明 ,必须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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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劳工协会总部直接办理 ,并报请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批准

方能实施。①就是说 ,1942年后凡输往国外境外华北劳工之募集

输出都直接受华北方面军统制调度。第二个文件规定了输往境外

之劳工“划地区摊派强征”之程序 : (1)境外或国外之募集单位或募

集主 ,必须于每年 12月 20日前将翌年度在华北的劳工募集计划 ,

包括期望募集地区及各地区预定募集数 ,连同当年在华北的募集

实绩 ,一同报给华北劳工协会总部 ; (2)由劳工协会总部汇总上述

单位或募集主的募集计划 ,归纳其对募集地域之期望 ,并参照当地

劳力供需状况 ,治安好坏 ,灾害程度 ,农业收成情况及以往的募集

实绩 ,以劳工协会办事处辖区为单位 ,划分和确定境外单位的劳工

募集地区、募集数字与时间 ,报请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批准。并于翌

年 1月 10日前通知劳工协会相应办事处同时通知境外募集主 ;

(3)劳工协会办事处依据上项确定的募集地区、募集数字和时间 ,

准予境外募集主在辖区内募集劳工并负责联系军队和警力协助强

征。若因天灾或治安等原因 ,募集地区须作变更或延长募集时间 ,

也须经由劳工协会总部报华北方面军批准。②

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1943年 10月报告还记录了华北劳工协

会制定的 1942、1943年度向满洲、蒙疆、华中输出劳工募集地区的

分配确定方针 ,规定满洲方面在华北招募劳工 ,分配在临近满洲的

津浦路沿线、山东省和陇海路沿线 (华北工业集中的天津地区冀东

道、津海道 ,济南地区青州道除外) ;蒙疆方面招募劳工 ,分配在与

之临近的燕京道、京汉路沿线和豫北道 (煤矿集中的真定道等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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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华中方面分配在徐州地区的苏北道、豫东道及山东曹州道。①

此后 1943年底至 1944年 ,随着华北劳工协会基层组织县事

务局和村劳务班的建立 ,日人企图利用劳工协会和新民会在农村

的基层组织网络 ,先在山东河北两省 16个县 ,1944年 8月后扩大

到苏北、豫北 4省 40个县 ,建立永久性的 (或长期的)输出劳工强

制动员、组织、培训与输出基地。② 但 1944 年下半年日本在太平

洋败局已定 ,开始在华北大规模收缩兵力和战线 ,无华北方面军的

有力支持 ,上述计划不能不流产。而代之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伪

政权系统公开出面实施的“强力行政供出制”。所谓“强力行政供

出制”,就是将日人确定的劳工动员输出计划 ,按华北政务委员会

的伪政权行政系统摊派到各省、特别市、道、县直至乡村 ,由伪政权

各级行政长官负责实施强征 ,而日本军、政、警、宪、特、劳工协会、

新民会全力予以协助。具体政策笔者在 1999 年《民国挡案》第 4

期《关于日本在华北的劳务统制若干问题研究》一文已有详述③,

在此不赘。

日人在制定了上述向外输出华北劳工的强征政策和计划后 ,

又是如何实施强征的呢 ?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主要强征手段和渠

道 :

上文提到 ,1941 年 4 月 5 日日本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签署

《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曾决定先采取两项紧急强征华北劳工的

措施 : (1)“把劳工募集工作与华北正在进行的治安工作结合起

来”,请华北方面军在治安讨伐作战及其他治安政治工作中强掳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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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输往满洲 ; (2)在华北治安工作中 ,“因治安方面的原因必须强制

迁移的华北居民应优先使之移入满洲”。①这正是 1942年后日军

强征输出华北劳工最先采取的两个重要手段。

关于在治安讨伐作战中 ,强掳劳工输往满洲 ,据中国军事科学

院军史部编写的《中国抗战军事史》等著作记载 ,日本华北方面军

仅从 1941年春至 1942年夏对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华北各抗日根据

地的历次主要“扫荡”作战中 ,除掳国民党、八路军正式战俘 8万余

人外 ,还抓捕根据地平民近 8万人充当战俘劳工输往东北 (即 :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 1941 年秋季扫荡抓平民 2 万余人 ,1941

年冬对山东抗日根据地作战抓平民 1万人 ,1942年夏对冀中抗日

根据地“五一大扫荡”中抓平民近 5万人充劳工等) 。②

第二 ,为“封锁”、“围剿”八路军抗日根据地 ,华北方面军还从

1941年秋到 1942年秋在河北、山西两省边界的平原与山区交界

处 ,以及伪满“边境”的长城沿线 ,强行推行“集家并村”,制造千里

“无人区”,实行所谓“绝缘政策”。在烧毁成千上万村庄将百姓强

行迁移到日军制造的集中营似的“人圈”的同时 ,还把 10余万青壮

年劳力连同家属举家强掳到满洲当劳工。据华北劳工协会企划科

1943年 4月《关于冀东道四县实情调查报告》中披露 ,仅滦县 10

区以北在 1942年 11月后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就强行拆毁迁移村

庄百数十个 ,强掳青壮年劳工及家属 200～300户 (达上千人)押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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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充当特殊劳工。①

第三 ,利用日本宪兵控制的华北交通公司警务局 (铁路警察部

队 ,日军占三分之一) ②,从华北铁路沿线的所谓“爱护村”强征劳

工。据抚顺煤矿档案记载 ,早在 1941年 4月 15日即由“满铁”和

满洲重工业公司与华北交通公司三方共同确定了从华北交通公司

“爱护村”强征劳工的重要方针。他们认为华北交通“爱护村”民共

约 3000万人 (沿线 10公里以内) ,其中治安较好的巩固区村民约

1000万人 (沿线 3 公里以内) ,计划先从中供出 18 万人给“满铁”

与“满业”的主要企业与矿山。但因这年华北方面军的大规模治安

讨伐作战刚刚开始 ,从“爱护村”强征劳工的计划实施并不顺利 ,到

年底华北交通公司只为满洲各矿山与抚顺煤矿强征劳工 3500 余

人。③ 1942年日人计划从华北交通“爱护村”强征供出劳工 30 万

人 ,由于该年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多次大

规模残酷的治安讨伐战争 ,又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加上当年旱

灾严重民不聊生 ,在日军淫威下 ,当年从“爱护村”强征劳工计划完

成还较顺利。④ 1943、1944年满铁又利用华北交通公司警务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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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华北交通公司警务局 (爱路)主催对满劳动力供出对策协议会经过报告文

件》,抚顺煤矿档案馆 ,劳/ 1941/ 355 ,引自苏崇民等著《劳工的血与泪》,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1995年 7月版 ,第 290～292页。

〔日〕《华北交通公司警务局 (爱路)主催对满劳动力供出对策协议会经过报告文

件》,抚顺煤矿档案馆 ,劳/ 1941/ 355 ,引自苏崇民等著《劳工的血与泪》,中国大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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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村”先后强征劳工 6000 和 2000 余人。① 第四 ,在确定了输

出境外劳工的募集地区和人数后即层层分摊到县、乡、村 ,由劳工

协会基层组织 ,以日军特务机关为后台组织当地军警宪特力量负

责强征。如《晋察冀日报》1943 年 3 月 9 日披露 ,日军 1942 年在

邯郸县一次就摊派强征劳工 5000名 ,合每村 3名 ;在博爱县一次

抓捕 6000人当劳工 ;在曲阳县向每村强征劳工 5—6人 ,总数也达

数千人。日军还利用设立如“龙华难民救济所”之类的难民收容

所 ,借“救济”之名 ,行强征输出劳工之实。②

以上是 1942年后日本向伪满、蒙疆、华中地区大量输出华北

劳工的普遍的最主要的强征渠道和手段。

但 1942年后日本向本土和朝鲜输出华北劳工还另有其特殊

的强征渠道和手段。

据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上述报告披露 ,日本向朝鲜半岛输出

华北劳工全部用于修半岛北部的特殊的军事工程 ,1941年批准输

入华北劳工 1500人 ,1942年实际输入 1177人 ,1943年到 10月尚

无计划。③而据华北劳工协会主办的《华北劳动时报》统计 ,到

1943年上半年 ,赴朝鲜的华北劳工共分两批 (1942 年上半年一批

1187人 ,1943年上半年一批 628 人)总计 1815 人 ,全部由日军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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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平民、强行组队、团体输往朝鲜。①

输往日本本土的华北劳工 ,据日本内阁 1942 年 11 月 27 日

“向内地移入华工文件”规定 :“尽量使用在当地使用中的同工种工

人及经过训练的俘虏归顺兵。”

因此在赴日华北劳工中约有近一半劳工是经华北方面军各战

俘集中营折磨“训练”过的国民党和八路军战俘。据华北劳工协会

日人理事松隈吉郎 1943年 12月就职演说中披露 ,当时仅在华北

方面军的石门、济南两个战俘集中营 ,华北劳工协会每月即可训练

输往日本的战俘劳工达数千人之多。② 除战俘劳工外 ,日本政府

要求输入同工种有经验和技术的华北劳工 ,但 1944 年后 ,华北本

地有经验和技术的工人奇缺 ,更无人愿往日本作工 ,于是 ,日方募

集者及华北劳工协会就采取公开欺骗、抓捕和强征的手段。

如 1943年 7月至 8月 ,经日本大东亚省驻南京使馆批准 ,“东

日本造船公司”、日本商工会议所等单位联合登报在沪公开招考两

批 432名木工、造船工 ,说是赴日本神户造船 ,允诺工资每月中储

券 1200元至 1600元 ,合同期一年。但劳工到神户后不久即全部

转往条件最恶劣的北海道充做矿工。当 1945年 1 月上海轮船木

业职业工会代表劳工家属通过汪伪外交部要求日方履行合同送回

劳工时 ,日本代理大使却以劳工均愿续签合同为由加以拒绝。③

1944年 6月 ,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办事处在津招募 1500 名赴

日本长崎和青岛埠头作工的劳工时 ,因无人应募 ,特请天津特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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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汪伪外交部关于上海轮船木业职业工会请“东日本造船公司”履行合同按期归还

赴日华工案交涉结果咨文与附件》,1945年 1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日〕松隈吉郎 :《就职致词》,《华北劳动时报》1943年 12月 25日第 3期 ,第 17页。

引自前揭《事变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业及劳动事情》,第 222 页。华北劳工协

会 :《华北劳动时报》(1942年 11月～1943年 12月)第 1—3辑“华北劳工协会各办

事处发证数统计表”。



政府批准在市内抓浮游劳工充任。①

1945年初 ,青岛特别市政府根据日本驻青领事指令 ,决定将

警察局与日本宪兵队抓捕收容的乞丐游民、轻微囚犯和所谓“防害

治安的不逞之徒”,经过训练 ,充作赴日劳工。

再如 1944年 7月至 9月日本政府公开派遣以伊藤幸太郎为

首的“日华劳务协会”,经日本大使馆驻沪事务所批准 ,在宁、沪、

杭、蚌等地强征 1500名华中劳工赴日本北海道、福岗等地煤矿和

港湾充当矿工和搬运工 ,并允诺月均工资为中储卷 3000元。这些

劳工赴日不久即有林杓妹、鲍成龙等 7名劳工因“工作艰难 ,腹中

不饱 ,待遇欠善”由北海道福岗等地碾转逃亡到汪伪驻长崎领事馆

“揭露日方企业待遇恶劣”请求政府与日方交涉改善待遇解救劳

工。②

三　1941年后日本在华北本地企业矿山

使用强制劳工人数考

　　我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中论述 ,日本对华北本地战争

经济企业矿山用工实施部分统制与强征始于 1941 年初。华北劳

工协会成立后 ,从 1942年起日本对华北本地企业矿山用工实施了

全面统制与强征。并详细阐述了日本向华北本地企业矿山供给强

制劳工的掠夺供给体系 ,主要强征政策、手段与渠道 ,故本文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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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汪伪外交部关于由“日华劳务协会”所招 1500名华工赴日后工作艰难 ,待遇欠善 ,

已有逃亡 ,拟与有关方面接洽改善华工生活之呈文》,1944年 11月 7日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

《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办事处关于急募赴日本长崎与青岛埠头劳工 ,请供给天津市浮

游劳工呈文》及天津特别市政府批准令 ,1944 年 6 月 16—7 月 3 日 ,天津档案馆

藏。



赘叙。本文仅就日本在华北本地战争经济企业矿山中强征使用华

北强制劳工人数 ,作一深入考证。

我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中提出 ,从 1941 年到 1945 年

8月战争结束 ,日本在华北本地企业矿山中使用强制劳工总数达

300万人 ,根据是什么 ?

首先根据兴亚院华北连络部 1940年 6月《华北主要产业现有

劳工人数统计表》。其中统计了交通、电气、土建、煤炭、制铁、产

金、纺织、棉产、矾土等 10 个主要战争经济产业实际用工总计达

55万人。①该表原注根据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内设的“华北开发计

划设定委员会第六分科会 (劳务)”各委员提供的各行业数字为主 ,

参照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资料及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劳务室自己的

调查统计制作 ,我认为还是比较可信的。但 1940年日本尚未对华

北本地企业矿山用工实施统制 ,因此上表所列劳工还不能判定为

强制劳工。仅能作为 1941年后华北本地企业矿山使用强制劳工

的一个参考基数。

如前所述日人在华北本地企业使用强制劳工始于 1941年 ,因

此我们依据的第二份文献是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制“1941年度华北

劳力分配计划”表 ,内容简要如下 :

1941年度华北劳力分配计划　　(单位千人)

华北本地配给劳工　　　665

满洲方向配给劳工　　　1200

蒙疆方向配给劳工　　　100

计　　　　　　　　　　1965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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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引自华北开发公司企划部 :《北支那劳动事情概观》,1941 年 6 月版 ,辽宁档案馆

藏。第 41页 ,第 29表 ,本文加以简化。

引自前揭《华北劳动问题概说》,第 325页 ,第 192表。



但该计划因是在 1940年末所制 ,对 1941 年全年治安及劳工

供需形势估计不足 ,故在华北劳工的总体供需与分配上偏于乐观 ,

水份较大。比如对满洲计划配给 120万人 ,实际到该年 4 月即由

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协议修改降为 110万人 ,而年底实际供给伪

满 94. 9万人完成修改后计划的 86 %。这年实际供给蒙疆劳工仅

3. 5万人 ,为最初计划的 35 %。①因此本表所列 1941年供给华北

本地企业 66. 5万人的计划也水分较大 ,实际完成也不会超过该计

划的七成或八成。

因此我们又提供了第三份文献 ,即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在太平

洋战争爆发前制的 1942至 1946年物资动员计划中的“华北劳务

动员计划推算表”。② 该表以 1941 年华北本地主要的 12 个战争

经济产业用工为基数 (即 100 %) ,12个主要产业 1941年实征劳工

总数为 40万人 ;1942年各产业用工增长率不等 ,平均增长 8. 8 % ,

计划用工 43. 5万人 ;1943年各产业用工平均增长10. 4 % ,计划用

工总数达 48万人 ,以此推算 1944 年华北各产业计划用工 53 万

人 ,1945年计划用工 58万人。该计划因是在 1941年后期制作故

比较接近实际、水份较少。比如关于 1942年华北本地企业需新征

劳工人数 ,据华北劳工协会日本理事川井正久在当年 11月《华北

劳动时报》一期上曾著文指出 ,华北本地企业用工与供给蒙疆、华

中劳工相加总数不超过 55万人 ,那么若减去当年计划供给蒙疆华

中的近 10万人③,华北本地企业 1942年应新征劳工不超过 45万

人 ,与上表 1942年推算数 43. 5万人基本吻合。1943年初由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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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日〕川井正久 :《华北劳动对策的方向》,《华北劳动时报》1942年 11月第 1期 ,第 4

～5页。

前揭《事变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业并劳动事情》,第 226～227页。

前揭《事变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业并劳动事情》,第 226～227页。



开发公司与伪华北建设总署等单位制“1943年度华北重要产业所

需劳工预计数”中所列需用劳工总数 46万人 ,也与上表所列 1943

年计划数 48万人基本吻合。所以这第三份文献可以作为考证日

本 1941年至 1943 年在华北本地企业矿山使用强制劳工数的依

据。据此我们推算出从 1941至 1943年日本在华北本地企业矿山

每年需新征强制劳工不超过 50万人 ,三年约 150万人。

但 1944年后如前所述 ,因日本在华北“国防产业”畸型膨胀 ,

本地企业对劳工需求成倍增长 ,据 1943年末第三次华北满蒙华中

劳务连络会议批准 ,华北本地企业计划用工猛增到 90万人 ,为此 ,

经日本驻北京使馆批准 ,华北劳工协会特将原计划输往满洲的 40

万非特殊重点企业用工临时变更用于华北本地企业 ,同时在华北

全境用尽各种手段疯狂劫掠劳工 ,故该年华北本地矿山企业使用

强制劳工接近 100 万人。1945 年度据第一次东亚劳务连络会议

批准 ,华北本地计划新征劳工仍为 90万人①,但因 1945年 8月战

争即结束 ,故日本在本地企业用强制劳工按 50 %计 ,约 50 万人。

因此从 1941至 1945年 8月的 4年零 8个月里 ,日本在华北本地

企业矿山强征使用强制劳工总数应为 300万人左右。

四　日本在华北修军事工程强征使用强制劳工人数考

关于日本在华北修军事工程使用强制劳工数 ,《中国强制劳工

人数初考》一文仅概述了一个数字 ,并未展开论证。本文在此将作

详细论证。

日本在华北大规模修筑军事工程始于 1940年 ,当时主要是修

战备公路、铁路、据点、碉堡。日本企图以铁路、公路为“链”,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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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为“锁”,将八路军在华北的各抗日根据地分割、包围、封锁 ,以

利其“围剿”、“扫荡”,各个击破。据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内设的华北

产业开发计划设定委员会第六分科会 (劳务) 1940 年 6 月的调查

报告统计 ,当年用于修军事工程的劳力 (即特殊用劳力)达 20 万

人。①

1941年 ,由于受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教训 ,日军从年初即开始 ,

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 ,在华北全境实施残酷的 5次“治安强化运

动”,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实行

血腥的“三光政策”。故为配合“扫荡”、“围剿”战而筑的上述军事

工程也发展扩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据满洲铁道总局当年 11

月有关华北劳工的调查报告披露 ,1941 年日军用于修战备路、遮

断壕、封锁沟墙等军需劳力仍有 20 万人。② 但 1942 年日军在完

成了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和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后用

于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力则大大超过了此限。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华北治安战》中引用华北方面军参

谋长 1942年 9月 30日的谈话称 :这一年“在治安地区和非治安地

区中间挖掘的隔断壕 ,总长达 11860公里 ,而且封锁敌匪活动的碉

堡阵地超过 7700个”。日军修筑如此浩大的 (被称作又一道“万里

长城”)的军事工程共强征使用了多少强制劳工呢 ? 日本防卫厅战

史室在《华北治安战》收录的文献中只作了部分披露。如 1942 年

驻守冀东地区的日本二十七师团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在“联队

史”中披露 :“在规定的 11月 6日期限 (1942年)之前 ,完成了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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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满铁铁道总局旅客课 :《满洲国劳动问题与 1942年度入满华工的动向》,1941年 11

月 ,吉林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 DM566 ,第 80页。

华北开发公司企划部 1941年 6月编 :《北支那劳动事情概观》,辽宁省档案馆藏 ,第

39～40页 ,表 28。



计划的和地区队自己计划的工事以及其他措施。构筑了隔断壕

245公里 ,其它封锁线工事 74 公里 ,共计 319 公里 ;棚舍 132 个 ,

碉堡 3 个 ,城寨 18 个、关卡 2 个 ,共计 155 个 ,此项工事共用 52

天 ,作工人员达到 1957000人次。”①驻冀中的一一�师团在总结

对冀中“‘五一’大扫荡”前的准备工作时称 ,为加强对八路军的封

锁“沿京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脚下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

(由石墙和碉堡构成 ,石墙高 2米 ,底厚约 1米 ,用来隔断连接冀西

与冀中的补给线) ,构筑封锁线的工作量 ,以井陉地区中队所承担

的正面封锁线约 90 公里为例 ,施工实用 70 日 ,共需 10 万人”

等。②至于日军征用华北民工总数 ,据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的聂

荣臻将军 1942年 12月 8日在总结《敌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暴

行与惨败》一文中统计 ,日军在全华北修路、挖沟、筑碉堡等 6项军

事工程 ,“总共耗费的人工至少在四千五百万人以上”③,即 4500

万人次 (或工作日) 。而日军的上述各项工程一般需时在 1至 2个

月 ,或 2至 3月 ,若平均以 2 个月 60 日计算 ,4500 万人次就相当

于 70～80万人轮流服役 2个月。若再加上 1940 年至 1941 年强

征的劳工 ,则日军从 1940年至 1942年大规模修筑军事工程强征

华北民工总数应达百万人以上。

日军在上述大规模修筑军事工程中征用的劳力完全是无偿的

义务劳役制 ,是强制劳动。据上述满铁铁道总局报告称 :此种劳力

“主要以爱护村 (铁路两侧)村民的赋役形式供出就劳⋯⋯虽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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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聂荣臻 :《敌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暴行与惨败》,载《晋察冀日报》1942年 12月

8日。

〔日〕防卫厅战史室编 :《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 9月中文版 (下) ,第

190页、215、150页。

〔日〕防卫厅战史室编 :《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 9月中文版 (下) ,第

190页、215、150页。



忙期间 ,也要广泛服役就劳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1942 年 9

月 30日的上述谈话也承认 :“在治安区与非治安区中间挖掘的隔

断壕”全靠“农民作出牺牲 ,提供义务劳动”。新发现的伪昌平县知

事纪肇斌、伪代理燕京道尹李少微 1942年 6、7月间关于日军在各

县强征民夫修“惠民壕”急待赈济给华北政委会电及呈文更证实了

此点。纪肇斌 1942年 6月 5日电称 :“今春亢旱⋯⋯田苗干枯 ,春

秋无望 ,当此青黄不接之际⋯⋯自 5月 27日起实施挖掘惠民壕 ,

限于 6月末报竣 ,计 35日间之工程 ,每日得征民夫 15000 人⋯⋯

但现在所征民夫均自备食物 ,其中最苦者闻有参杂树叶、树皮为粥

食 ,而努力于旷野荒郊炎热天气之下⋯⋯鸠形垢面 ,饥溺之状令人

悯恻。”①足证被日军大量强征修军事工程的民夫处境之悲惨。

1943年后 ,日军再未组织如此浩大工程 ,一般对上述工程修

修补补 ,故征用民工有限。到战争后期即 1944 年下半年后 ,华北

日军大规模收缩战线、收缩兵力 ,从众多据点碉堡乃至县城撤退 ,

集中退守铁路沿线、产业中心和大城市。其主要军事工程是在各

大城市修军用机场、秘密防务工事及临时军需用工 ,一般北京、天

津、青岛、济南等大城市每市强征军需用工在 2万人左右。②

五　日本在蒙疆使用强制劳工人数考

关于日本在蒙疆征用强制劳工情形 ,《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

考》中仅提出了一个数字———40 万人 ,并未设专题加以阐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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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1944年 6月 7日 ,天津档案馆藏。《青岛特别市 1944劳工行政概况》,1945年

1月 ,北京档案馆藏。

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005—1501。



文在此作专题阐述和考证。

日本在蒙疆地区实施劳务统制始于 1939年。因为从这年起 ,

日人在蒙疆开始实施“产业开发三年计划”(1939～1941年) ,决定

大规模扩大对大同煤矿、宣化龙烟铁矿等矿产的开采掠夺 ,同时开

始修筑蒙疆边境的军事工程 ,对劳工需求因此大增。而蒙疆地区

地广人稀 ,劳力不足 ,兼以当地人吸食鸦片者多 ,缺乏从事长时间

和重体力劳动所需的耐力 ,故所需劳力主要是从临近的华北地区

骗招。1939年 5月 29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主持下①,当时的伪蒙

疆联合委员会与华北新民会总部签署了“关于蒙疆华北劳工分配

协定”,决定主要由新民会劳工协会代蒙疆在华北各地招募劳工。

当年 7月 10日以蒙疆联合委员会民政部为核心设置了“蒙疆劳动

统制委员会”(晋北自治政府于 8月又设立了“晋北劳工公会”) ,并

颁布了蒙疆第一部“劳动统制法”。主要规定对入蒙华北劳工严加

统制。对入蒙华北劳工的招募、雇佣、配给各环节 ,以及劳动条件

和劳工赁银等严加统制 ;严禁入蒙华北劳工逃亡、潜匿与自由流

动。并再次确认 ,凡从境外 (华北)招募劳工 ,必经新民会劳工协会

办理 ,无新民会颁发的劳工证 ,一律禁止华北劳工自由出入蒙疆境

内。②从此入蒙华北劳工即成为失去自由流动资格的强制劳工。

同年 9月 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 ,原蒙疆联合委员会与

晋北自治政府撤销。随着蒙疆伪政权的进一步统一 ,也要求境内

劳务统制进一步统一和强化。加之日人在蒙疆产业的进一步扩大

对境内本地劳力需求也大增 ,所以要求劳务统制机关增加对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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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蒙疆劳动统制委员会颁“劳动统制法”,1939 年 7 月 10 日 ,载前揭《北支那劳动事

情概观》,第 140～141页。《蒙疆劳动统制委员会关于办理入蒙劳工有关事项的决

定》,1939年 7月 ,前揭《华北劳动问题概说》,第 237页。

从 1938年 7月起日本驻蒙军归华北方面军建制。



劳力募集统制与培训机能。故 1940年 5月 10日设立了在蒙疆自

治政府民政部统一指挥与监督下的一元化劳务统制执行机关———

“财团法人”蒙疆劳工协会 ,同年 8月 5日又颁布实施了新的“劳动

统制法”,规定由民政部直接施行前蒙疆劳动统制委员会职责 ,前

劳动统制委员会与晋北劳工公会同时撤销。蒙疆劳工协会的统制

业务 ,主要增加了对境内劳力募集统制、管理与培训的机能。规定

在为进行所谓“公共事业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可由蒙疆劳工协会

出面向该事业所在地政厅长官或盟长提出募集劳工申请 ,并由该

地政厅长官或盟长将募集劳工数分摊到管区市、县、旗 ,令其强征。

虽然法令规定对这些强行分摊征募的当地劳工要特别加以保护和

待遇①,但事实表明此时日人在蒙疆已不仅大量使用由华北征来

的境外强制劳工 ,也开始征用本地强制劳工。

1941年末 ,由于华北本身劳力也紧缺 ,蒙疆与伪满一样也在

境内全面推行强制劳动制 ,强迫本地劳工轮流服役。如 1941年末

先在晋北、巴盟地区组织每期 1000人、服役 3个月的所谓“勤劳报

国队”到煤矿等重要产业轮流服役。1943年又在大同煤矿周围 10

县推行组织每期 3000人服役 6个月的所谓“勤劳青年队”到矿山

轮流服役。②但总体上 ,据日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1943 年 10

月机要报告与日本《支研经济旬报》相关报道确认 ,日人在蒙疆矿

山企业军事工程使用的强制劳工中 ,境外入蒙华北劳工占 60 % ,

本地劳工占 40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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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体系与强制劳工人数若干问题考

①

②

③ 同前揭《大同炭矿的战时重要性》第 336页。前揭《事变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

业及劳动事情》第 220页。

《大同炭矿的战时重要性》,载〔日〕支那问题研究所 :《支研经济旬报》1943年 10月

11日 ,第 224、225号 ,第 336～337页。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颁“劳动统制法”,1940 年 8 月 5 日 ,载前揭《华北劳动问题概

说》,第 245～247页。



由此我们可以比较确实地推算和考证出日人从 1939 年至

1944年末在蒙疆地区使用中国强制劳工的大体数字。

据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劳务室 1940年底报告记载 ,日本“蒙疆

产业开发三年计划第一年度对华北劳工需求计划”显示 ,1939 年

日人计划向蒙疆输入华北劳工总数为 61000人 ,其中军事土建工

程 50000 人 ,大同煤矿 8000 人 ,龙烟铁矿 2000 人 ,下花园等矿

1000人。而实际输入由于当年华北大水灾使计划实施陷入混乱 ,

详细统计几乎没有。据政府当局称当年从华北输入劳工达 45000

人 ,而经新民会签证劳工仅有 4000 人。另据蒙疆民政部 1939 年

末调查统计蒙疆地区各企业矿山工程实有劳工总数不过 11700

人。故本年蒙疆实际输入华北劳工数字能确认者仅 4000人。①

1940年后至 1943年 ,据华北劳工协会正式调查统计资料记

载 ,1940年度华北计划向蒙疆输出劳工 12 万人 ,实际输出 50845

人。1941年度计划向蒙疆输出劳工 10万人 ,实际输出 312万人。

1942年度计划向蒙疆输出劳工 3 万人 ,实际输出劳工达 40796

人。1943年度向蒙疆实际输出劳工达 83093人。②

1944年度据第三次华北满蒙华中劳务连络会议议事录记载 ,

计划向蒙疆输出华北劳工 10万人实际输出据华北劳工协会统计

达 47275人。1945年度据 1944年末第一次东亚劳务连络会议议

事录记载计划向蒙疆输出华北劳工 7万人 ,实际输出因 1945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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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40至 1942年计划向蒙疆输出劳工数引自前揭《事变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

业及劳动事情》,第 218页载华北劳工协会调查资料。实际完成数引自华北开发公

司劳务室 1942年 11月 :《华北劳力对外流动状况》报告 ,第 35 页载华北劳工协会

调查表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前揭《华北劳动问题概说》,第 238、239页。



月华北劳工协会即结束工作 ,匆匆解散尚无统计资料可资考证。①

故据以上比较确实的统计资料考证计算 ,从 1940 年至 1944

年末 ,日本在蒙疆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总数达 254009 人 ,简约为

25. 4万人。再按上述蒙疆境内劳工成份比例 :外来华北劳工占

60 % ,本地劳工占 40 %推算 ,则本地强制劳工数应为 16. 9 万人。

故战争期间日本在蒙疆使用中国强制劳工总数大体应为 40 余万

人。这即为笔者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一文中 ,论及日本在

蒙疆使用强制劳工数字 40余万人的详细来源。

(作者居之芬 ,1946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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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4、1945年向蒙疆输出劳工计划数引自 1943年 12月《第三次华北满蒙华中劳

务连络会议议事录》、1944年 12月《第一次东亚劳务连络会议议事录》,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1942至 1944年实际完成数 ,引自华北劳工协会 :《业务概况报告》

第四号 ,天津档案馆藏。


